附件一：

 承 诺 函
湘乡市财政局：

我
                    （单位/公司）根据你局要求，自愿到你局财政投资评审中心进行备案登记，并慎重承诺：

1、同意服从你局管理与安排，依法、依规、公平、公正完成委托评审业务。
2、同意按《湘乡市政府投资项目委托社会中介机构评审管理办法》（湘财【2014】7号）（见附件3）的管理规定执行。

3、同意按《湘乡市政府投资项目委托评审付费办法》（湘乡财【2018】36号）（见附件4）的付费标准收取中介服务费。

4、承接你局财政投资委托评审业务后，将不在你市承接其他建设单位或施工单位的政府投资性工程造价编制和审核业务。

5、公司明确一名副总（片区经理）与你局进行工作对接。

6、本次提交的申请备案资料客观、真实、有效。

上述承诺如有违反，视同违约并承担相关违约责任，三年内不再承办你市的委托财政投资评审业务。

特此承诺                             

承诺单位（盖章）:

                法定代表人（签字）:

                                年    月    日
 
